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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516/2021_2022_2008_E5_B9_

B4_E6_8A_A5_c27_516930.htm 海关行政复议 一、海关行政复

议概述 (一)含义： 是指公民、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海关及其

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的权益，依法向海关复

议机构提出申请，由海关复议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对该具体行

政行为进行审查，并做出决定的行为。 (二)特征： 1、申请人

是不服海关所作具体行政行为的利害关系人(公民、法人或者

其他组织) 2、被申请人是对申请人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海关

3、提起海关行政复议的主要原因是被海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

的公民、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海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

法的权益 4、复议机关是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海关的上一级

海关. 对海关总署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的，应当向海关

总署申请行政复议 (三)作用 目的：对海关违法或不当行为所

造成的不良后果进行补救，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(四)原则 

二、海关行政复议制度的基本内容 (一)海关行政复议的范围

： (二)海关行政复议的管辖 对海关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，向

作出该具体行为的海关的上一级海关申请行政复议。 (三)海

关行政复议的程序 1、申请 公民、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海关

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的权益的，可以自知道该具体行

政行为之日起60日内向有管辖权的海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。 

可以书面申请，也可以口头申请。 2、受理 海关复议机关不

予受理的情形 如果海关复议机关决定不予受理的，应当在5

日内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。公民、法人或其他组织可以自收

到不予受理决定书之日起或者行政复议期满之日起15日内，



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 3、审理 4、决定 (1)作出复议决

定的期限 行政复议机关应当自受理复议申请之日起60日内作

出行政复议的决定。特殊情况，经海关行政复议机关负责人

批准，可以延长30日 (2)复议决定的种类 欢迎进入：2008年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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